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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詢事項 

甲、行政院答復部分 

（一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出版米其林臺灣指南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3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2-372） 

陳委員就出版米其林臺灣指南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米其林指南（Le Guide Michelin）是米其林公司出版的美食及旅遊指南書籍的總稱，評鑑餐廳

及旅館者、書皮紅色為「紅色指南」（Le Guide Rouge）最具代表性，除了紅皮的食宿指南外

，還有綠色書皮的「綠色指南」（Le Guide Vert），是針對國家地區所出的旅遊指南，內容為

旅遊的行程規劃、景點推薦、道路導引等等。據悉，一般會先以出版綠色指南為主，再依當

地條件評估是否適合出版紅色指南。 

二、米其林公司於 100 年 4 月曾出版米其林臺灣綠色指南，與歐美同步上市，以 380 餘頁把最新、

最具代表性的臺灣文化、節慶與美食介紹給全世界，包括像是鹽水蜂炮、客家文化、中元祭

典、泡湯文化與飲茶文化，以及不可錯過的臺灣小吃等，獲得國際旅客的矚目。因紅色指南

具替餐飲業背書之象徵意義，涉及層面甚廣，包含食材及安全處理、廚藝整體服務形象等，

要對一個陌生的國家或地區進行餐廳評鑑工作，仍須考量文化層面問題，亦須透過在當地有

長久美食經驗、對當地廚藝有視野之人士，才能評斷。另繼港澳和日本的紅色指南後，米其

林公司有意將觸角轉向臺灣，並著手徵詢數名曾到訪臺灣之米其林廚師意見，皆獲高度支持

，惟歐洲口味的主觀性是其現階段須克服之問題。 

三、反觀臺灣餐飲評鑑部分，除民間企業自發性之評鑑系統，例如「台灣餐飲評鑑」外，政府各部

會皆訂有輔導機制，如餐飲業主管機關經濟部有優質餐廳評鑑，另客委會自 102 年起亦就客

家產業訂有客家美食餐廳評鑑、農委會就在地食材輔導亦訂有田媽媽餐廳認證等，本部觀光

局則以行銷角度宣傳臺灣資源，雖非僅侷限美食一項，惟臺灣美食享譽國際，隨著旅遊型態

轉變及體驗旅遊盛行，加上 Lonely Planet、Bunkycooks、CNN 等國際媒體頻繁報導，「美食

」成為來臺旅客重要目的之一，觀光局近年皆朝整合各部會美食資源，結合實體展場（美食

展）及行銷活動（食來運轉遊台灣）雙軌進行臺灣美食行銷計畫為首要工作，以強化臺灣在

地化、獨特性，同步提升廚藝技能，期許未來米其林來臺進行評鑑制度時，皆能有雀屏中選

之機會。 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兩岸貨貿談判有關管制自中國大陸進口

830 項農產品，不宜貿然開放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

案。 



 

 
2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9 期 院會紀錄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5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2-391） 

林委員就兩岸貨貿談判有關管制自中國大陸進口 830 項農產品，不宜貿然開放等問題所提質

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兩岸於 99 年 6 月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（ECFA），為維護農民權益，政府對國內有產製之

敏感農產品繼續管制自中國大陸進口。另陸方在未附加任何條件下，給予我方 18 個稅項農漁

產品免稅優惠，提供我國農產品新出口商機。 

二、ECFA 早期收穫清單自 100 年 1 月 1 日起降稅，102 年度農產品早收清單品項外銷中國大陸金

額為 1.69 億美元，較 101 年 1.58 億美元成長約 6.7%，較 100 年 1.26 億美元成長約 34%。本

（103）年 1 至 10 月農產品早收清單品項外銷中國大陸金額則為 1.68 億美元，較 102 年同期

1.33 億美元成長 26.8%。此外，近年來我對大陸農產品貿易逆差亦逐年縮小，102 年我對大陸

農產品貿易已由逆差轉為順差 0.17 億美元，政府推動兩岸直航政策及 ECFA 之效益已經顯現

。 

三、在 ECFA 貨貿協商中，政府將以臺灣農業永續發展與農民利益為優先考量，妥擬談判立場，

並積極爭取我具出口潛力農產品之關稅優惠。 

四、另有關自由經濟示範區-農業加值，政府已規劃相關配套措施，未來均將具體落實如下： 

(一)示範區之產品需經加值（工），與初級農產品有市場區隔，且示範區業者雖可使用管制

性農產原料，但若產製產品為管制性，不會進入國內市場，須全數外銷；若產品為非管

制性，則須課徵關稅、貨物稅及營業稅，始得內銷，與現行規定一致。 

(二)有關檢驗檢疫之規定，示範區並未放寬。檢驗檢疫屬於國家安全、國民健康等事項，並

不在示範區放寬免簽範圍，與國內法規一致；另示範區有關產品標示及原產地證明之核

發，亦與國內規定同步。 

(三)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（草案）訂有貨品管理規範，包括管制性原料須進行實體隔離

，業者並須建立電子帳冊及遠端稽核系統，以利管控原料及產品流向。 

（三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休閒農業加值發展時，應以都市規劃概念

進行面狀的區域整體景觀打造，以提升農村景觀並帶動國內觀光產

業發展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5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2-383） 

丁委員就休閒農業加值發展時，應以都市規劃概念進行面狀的區域整體景觀打造，以提升農

村景觀並帶動國內觀光產業發展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協助傳統農業創新加值，提升農業多元功能，促進農村產業活化，吸引青年留（返）鄉，增

益農村經濟與農家收益，本會輔導以一級農產業為基礎，並帶動二、三級產業，有效延伸農

產品價值鏈及促進產業六級化，並結合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，提供遊客休閒旅遊與體驗學習


